涧西区应急管理局

2025年3-6月行政处罚公示

	被处罚单位
	洛阳市宏宣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行政处罚结果
	罚款人民币10000元

	行政处罚决定时间
	2025年3月24日

	行政处罚事由
	2025年3月1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洛阳市宏宣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开展执法检查，发现该单位喷漆室未设置固定式可燃气体浓度检测报警装置或通风设施。上述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之规定，

	行政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

	救济渠道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备    注
	公示期限为1年


	被处罚单位
	洛阳诺江石化有限公司

	行政处罚结果
	罚款人民币3000元

	行政处罚决定时间
	2025年4月30日

	行政处罚事由
	2025年4月16日，执法人员按计划开展执法检查时发现洛阳诺江石化有限公司（危化无仓储经营企业）资质管理情况检查时，发现该企业营业执照载明的法定代表人刘建明与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法定代表人杨蕊信息不一致。其行为违反《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已经取得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变更企业名称、主要负责人、注册地址或者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发证机关提出书面变更申请，…。”之规定。

	行政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已经取得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出现本办法第十四条、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依照本办法的规定申请变更的，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仍不申请变更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之规定

	救济渠道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备    注
	公示期限为1年


	被处罚单位
	河南艾森周山路石油有限公司

	行政处罚结果
	罚款人民币5000元

	行政处罚决定时间
	2025年5月26日

	行政处罚事由
	2025年4月8日，执法人员按计划开展执法检查时发现河南艾森周山路石油有限公司未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生产 经营单位必须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并定期检测，保证正常运转。维 护、保养、检测应当作好记录，并由有关人员签字”之规定，



	行政处罚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生产经营 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 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之第（三）项：“未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的；”的规定。

	救济渠道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备    注
	公示期限为1年


	被处罚单位
	洛阳凯美胜石化设备有限公司

	行政处罚结果
	罚款人民币5000元

	行政处罚决定时间
	2025年5月26日

	行政处罚事由
	2025年4月25日，执法人员依法对洛阳凯美胜石化设备有限公 司进行安全生产检查时，发现该公司电焊工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之规定。

	行政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第（七）项“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的”之规定。

	救济渠道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备    注
	公示期限为1年


	被处罚单位
	洛阳电牛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行政处罚结果
	罚款人民币8000元

	行政处罚决定时间
	2025年6月3日

	行政处罚事由
	2025年5月19日，执法人员按照年度执法计划依法对洛阳电牛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安全执法检查，发现其单位自动化激光焊接操作人员杨晓文未经安全作业培训，无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 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之规定。

	行政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

	救济渠道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备    注
	公示期限为1年


	被处罚单位
	洛阳德高石化设备有限公司

	行政处罚结果
	罚款人民币5000元

	行政处罚决定时间
	2025年6月12日

	行政处罚事由
	2025年5月28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洛阳德高石化设备有限公司开展执法检查时发现，该单位特种作业人员李小青、男。未经安全作业培训，无证上岗作业。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之规定。

	行政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

	救济渠道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备    注
	公示期限为1年


	被处罚单位
	洛阳劲耐液压设备有限公司

	行政处罚结果
	罚款人民币5000元

	行政处罚决定时间
	2025年6月20日

	行政处罚事由
	2025年6月5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洛阳劲耐液压设备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发现其使用淘汰危及生产安全设备砂轮机，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生产经营单位不得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之规定

	行政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

	救济渠道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备    注
	公示期限为1年


